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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106年實驗性公園兒童遊戲場規劃設計」 

技術服務需求書(草案) 

一、 緣起 

執行相關公共政策時，政策鋪陳和溝通同時進行，自 104年兒童遊戲

場規劃改善至今，民眾需求不再只是安全無虞之合格遊戲場，希望跳

脫制式化遊具設置的方式，提供兒童感官統合等成長教育環境。經多

次與公民團體意見交流研商，於規劃作業前，可蒐集更多成功案例，

定位兒童遊戲場整體方向，並首次嘗試以「自己的遊戲場自己做」的

構想，誘使兒童參與規劃設計作業，爰辦理「106年實驗性公園兒童遊

戲場規劃設計」。 

二、 現況設施說明： 

中央藝文公園可規劃面積約 3000m
2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 30 號前。) 

範圍標示詳第 5頁。 

現有設施：體健設施 5 座、搖搖馬 2 組。 

三、 預算總金額 

本案委託規劃技術服務費用為新台幣 2,000,000元整。 

四、 計畫目標、規劃原則及作業項目 

（一） 計畫目標 

本案擬藉由辦理兒童參與遊戲場創作工作坊，讓充滿想像力的兒童透

過手作創作，而規劃團隊需於滿足安全性的主要原則下，實現兒童心

目中理想的樂園。 

（二） 規劃原則 

1. 實驗性公園其規劃方向以傾聽兒童聲音讓兒童動手創造未來想要

的遊戲場為原則，透過工作坊、廣泛的蒐集民間意見，並與各相關

公民團體共同討論，最終發展出適合公園兒童遊戲場之規劃，亦同

步以 CNS12642、CNS12643規範考量安全性。 

2. 考量生態環境教育、節能減碳及對兒童身心發展有助之遊具、人文

歷史與現況地景相融並重，串連周邊景點做整體規劃構想。 

3. 構想遊戲場時需同時考量鋪面與其耐衝擊性，配合當地地景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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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障孩童安全為考量。 

（三） 作業項目 

1. 基地現況調查與分析。 

2. 基地相關之重要人文、地理歷史背景之調查與分析。 

3. 需至少研究 3個以上之國際成功案例，其需具有公民參與規劃階

段、新建遊戲場或既有遊戲場再造之案例分析(包含預算編列方

式、規劃階段、場址選定、公民參與的方式、設計及製出成品及日

後維護管理之方式等)，並與國內遊戲場改善方式做比較，製成兒

童遊戲場國際成功案例分享手冊 50本。 

4. 兒童參與遊戲場創作工作坊： 

舉辦兒童參與遊戲場創作工作坊，活動參與對象主要為幼兒園、安

親班、公私立國民小學等兒童(包含身心障礙兒童)。讓兒童透過與

專家學者互動之方式，引導兒童創作，其工作項目至少包含： 

(1) 舉辦兒童參與遊戲場創作工作坊前需先提報工作坊活動計畫

(含工作坊計畫組織架構圖、宣傳計畫、簡報、邀請人員名單、

場地等)予機關審查，並配合機關審查意見修正。 

(2) 工作坊之工作人員需包含兒童發展及瞭解共融遊具之專家學

者，並可提供身心障礙兒童的特殊需求（例如手語翻譯）。 

(3) 辦理至少 6場活動(不局限戶外、室內)以上，分別針對不同齡

期之兒童(例如 4-6、6-12歲)參與遊戲場創作設計之活動，並

透過網頁或其他方式等與公民團體/社區/里長/專家學者/市民

建立良好對話、互動之方式。  

(4) 若工作坊計畫內容有分場次，進行引導、製作等連貫性之情事，

原則以相同成員出席參加。 

(5) 工作坊的地點，選擇具無障礙之場地，確保進出無障礙、含無

障礙廁所、適合高度的工作台。 

(6) 活動內容各階段應含簡易影片或藉由以說故事方式、互動式遊

戲，讓兒童理解並引導兒童創作。 

(7) 活動應包含引導兒童透過手作(如積木、沙、水、黏土、毛線、

或厚紙板、紙盒、紙箱、寶特瓶等回收材料進行創造)或繪圖等

方式，創作出其心目中理想兒童遊戲場。 

(8) 建議針對較幼小之兒童透過引導，讓其藉由繪畫等方式蒐集幼

兒想法及瞭解幼兒最喜歡的遊戲設施，作為規劃者對遊戲場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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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規劃之參考依據，以及日後的研究討論與分析。  

(9) 記錄工作坊過程(照片及錄影紀錄)。 

(10) 藉由辦理完兒童工作坊後，請規劃團隊以成品出發點做發

想，將兒童遊戲場未來遊戲場雛形建置 3D動畫模擬圖，套繪

實景、日夜景觀表現至少 30秒，提供播放檔及原始檔案。 

(11) 期中報告後，至少需辦理一場工作坊，引導孩童至現地實際

手作遊戲場，使用道具不限。 

5. 交付成果: 

(1) 期初報告書需包含項目如下： 

A. 統計調查分析調查成果。 

B. 兒童遊戲場國際成功案例分享手冊 50本 

C. 工作坊計畫書 

(2) 期中報告書需包含項目如下： 

A. 專家學者及兒童參與工作坊成果(包含照片及錄影紀錄)。 

B. 利用工作坊成果將公園定位。 

C. 3D動畫初步模擬圖，套繪實景、日夜景觀表現至少 30秒，

提供播放檔及原始檔案。 

D. 遊樂場初部規劃構想平面配置圖、3D示意圖。 

E. 工程經費估算。 

F. 期中報告書需含電子光碟。 

(3) 期末報告書需包含項目如下： 

A. 期中報告書修正後內容。 

B. 細部設計圖說及預算書。 

C. 工作坊整體成果紀錄。 

D. 工程期程概估。 

E. 維護管理計畫書。 

F. 彩色願景圖 A1尺寸 1幅(須提供圖片檔案)。 

G. 3D動畫模擬圖：需清楚完整呈現規劃意念、套繪實景、表

現至少 2分鐘，提供播放檔及原始檔案。 

H. 期末報告書需含電子光碟。 

I. 繳交行銷活動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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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期末報告書審定後需製作實體模型(比例為 1/20)並辦理成

果展及行銷活動。 

K. 廠商應依契約第七條之履約期限提交上開成果資料，期中

報告書與期末報告書於提供機關審查時，提交份數依機關

通知(未通知者為 15份)；俟審查通過後，另再提交正式報

告書(附成果光碟)予機關備查，份數依機關通知(未另通知

者期中報告書提交 15份、期末報告書提交 20份，相關照

片圖表文字須用彩色區別者，應用彩色列印呈現，光碟中

應含各階段報告書內容及相關資料、圖說、照片等完整電

子檔案)。 

五、 期程需求 

（一） 決標後 60日內提送期初報告書。 

（二） 決標後 160日內辦理完工作坊。 

（三） 決標後 200日內完成期中報告書。 

（四） 期中報告書後 10日內完成最終場手作工作坊。 

（五） 決標後 240日內完成期末報告書。 

（六） 細部設計圖及預算書審定後，廠商應於 7日內提送招標所需相    

關文件。 

（七） 期末報告書經審定後，次日起 30日內完成實體模型製作、辦理成 

果展及行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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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現況照片及配置圖 
 

平面配置圖，可施作範圍為紅色標記(公園處維管區域) 
 

現況照片 

 


